关于印发《临猗县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临猗县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临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临猗县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保“十三五”期间全县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顺利完成，根据《山西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是指纳入我县“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贫困搬迁项目资金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专项建设基金、长期政策性低息贷款和农户自筹资金(农户自筹资金是指农户自筹的建房资金)。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搬迁项目资金包括省级财政易地扶贫搬迁资金，市县财政易地扶贫搬迁资金、长期政策性贷款和农户自筹资金。
第五条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使用范围包括: 易地扶贫搬迁住房和必要的附属设施建设，安置区水、电、路、网及垃圾、污水处理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商业网点、便民超市、集贸市场、养老院、老人日间照料中心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土地整治。
第六条  贫困搬迁资金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建设住房和必要的附属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实施土地整治，各项标准如下:
(一) 统规统建和统规自建补助标准
人均补助3.88 万元，其中: 建房补助2.5 万元、基础设施0.75 万元、公共服务设施0.63 万元，
根据工作实际，可调剂使用建房补助与配套基础设施补助，公共服务设施补助。其中，建房补助与基础设施补助调剂比例控制在10%以内。基础设施补助与公共服务设施补助调剂比例控制在20%以内。公共服务设施补助不足部分，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资金解决。
(二)分散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建房人均补助2万元。
(三) 土地整治资金根据规划要求和项目实施需求，按照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每人1.5万元进行补助。
第七条  财政局接到上级易地扶贫搬迁资金指标文件后，在五个工作日告知扶贫开发中心，扶贫开发中心提出项目资金拨款申请，报请县政府分管副县长、县长审批。
第八条  扶贫开发中心依据县政府审批意见，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拨付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第九条  乡（镇）政府在收到易地扶贫搬迁补助资金后，按照项目资金使用范围、工程进度，对项目资金建立台账制度，实行专账管理，分账核算。保证资金安全运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十条  为了科学合理地使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根据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际，需要调剂使用建房补助与配套基础设施补助、公共服务设施补助资金的报请县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审批后，方可调剂使用。
第十一条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按照“独立核算、分账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的原则管理，依据规定和项目指定的用途使用。设立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共管账户，承接市扶贫开发公司提供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共管账户(单位账户)由财政、扶贫开发部门共同管理。
第十二条  乡（镇）政府是五保户集中供养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制定、推进实施、资金使用、质量监督等工作。
第十三条  扶贫开发中心负责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金的筹集、拨付。
第十四条  发改局、财政局、住建局、审计局、扶贫开发中心负责易地扶贫搬迁行政审批手续办理、项目组织实施、资金使用申请、工程质量监督、资金使用监管、项目完工验收等工作。
第十五条  财政局、扶贫开发中心对贫困搬迁资金建立台账制度，做到审核记录、账目清楚，每笔资金可复核、可追溯，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六条  县农发行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贷款资金等问题，有权停止办理相关项目资金的发放和支付，直至收回资金。
第十七条  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使用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审计、财政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财政局会同发改局、扶贫开发中心委托第三方对搬迁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年度考核重要因素。
第十九条  财政、发改、扶贫等部门要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管理，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提高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骗取、截留、挤占、挪用易地扶贫搬迁资金。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单位及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追究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中央及省、市相关政策调整，按照调整后政策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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